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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2015年7月2日下发的《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0735号，以下简

称“反馈意见”）以及2015年8月13日反馈意见的要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人”或“保荐机构”）作为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罗牛山”、“发行人”或“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已会同发行人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反馈意见所

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分析、核查和回复说明，请贵会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与《保荐人尽职调查报告》中的简称具

有相同含义。 

【反馈意见 1】请申请人说明，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

月起至今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

购买的交易内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同时，

请申请人说明有无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请申请人结合

上述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

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

并就申请人是否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

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发表意见。上述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范围，

参照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 

【回复】 

一、发行人的回复说明 

（一）请申请人说明，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

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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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内容、交易金额、资金来源、交易完成情况或计划完成时间。 

【发行人回复】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募投项目外，

公司重大投资项目为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本次募投项目之海

南农副产品交易配送中心及产业配套项目即为二期建设项目。罗牛山农产品加工

产业园一期建设已基本完成，该项目计划投资 10.38 亿元，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董事会决议日 2014 年 9 月 15 日累计投资 7.63 亿元，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已累计投资 9.37 亿元。 

除上述说明外，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

不存在其他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二）请申请人说明有无未来三个月进行重大资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 

【发行人回复】 

目前，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牛

山食品集团”）正与山东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作方”）协商合作事

宜，罗牛山食品集团拟以自有资金与合作方共同发起设立从事标准化膳食业务的

合资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初步设想，双方拟共同出资 1 亿元设立新公司，罗牛山食品集团利用自

有资金出资 5,5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5%；合作方出资 4,500 万元人民

币，占注册资本的 45%。目前，双方尚无签署合作协议，计划于近期签署协议，

新公司于 9 月份完成注册。 

除上述说明外，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公司未来三个月内无其他重大投资或

资产购买的计划。 

（三）请申请人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是否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发行人回复】 

 公司本次通过募集资金 4.50 亿元拟偿还的两笔贷款用途分别为“建设罗牛

山生猪屠宰深加工、冷链物流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和“用于置换他行贷款，

以及日常经营周转等”，具有明确的用途，且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使用上述资金。公司此前重大投资项目之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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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项目已基本完成，未来拟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资金已作规划。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以实施重大投资

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出具《承诺函》，具体如下： 

“ 

（1）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除罗牛山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及拟投资设立标准化膳食合资公司外，本公司不存在

其他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本公司未来三个月不存在其他

进行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计划； 

（2）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严格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决

议规定的用途使用，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罗

牛山十万头现代化猪场项目”、“海南农副产品交易配送中心及产业配套项目”（罗

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二期）和偿还银行贷款。本公司将设立专项募集资金银行

账户，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公开披露，相关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 

二、保荐机构的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核查了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情况；查阅了发行人公告的定期公告与临

时性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期项目相关资料；实地现

场查看建设情况，访谈了公司相关负责人；保荐机构询问了公司与合作方的合作

事宜；保荐机构重点关注了发行人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出具的《承诺函》。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不存在变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以实施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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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的回复说明》之发行人签字盖章页】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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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的回复说明》之保荐人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孙建华                王水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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